上海修订物业管理规定 业主拒交费将上黑名单
 

业主若拒交物业费，有关部门拟将启动相关约束机制。近日，市住房保障局就《上海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修订草案）》（送审稿）（下称 “修订草案上报稿”），在市政协听取部分委员意见。 “升级”后的修订草案明确，对业主拒不缴纳物业费的情况，物业服务企业可至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登记部门办理文件登记备案。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是2004年11月1日起在沪实施的。不过，市住房保障局在会上坦言，部分规定尚不完善，与物业管理的实际发展不相适应。如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业主大会的组建、业主委员会的备案、物业使用性质的改变、维修资金的补建和续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和从业人员资格管理、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等。
此次的修订草案上报稿，针对市民反映较多的房屋维修基金使用、业委会组建及日常运作等热点问题给出了具体回应。
其中，住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难，是近几年市民关注的热点之一。在房屋保修期内，物业发生屋面或外墙渗漏水、外墙剥落、电梯故障等情形，但因建设单位多为项目公司，项目结束，公司也已注销，此时维修责任无法落实，业主也不愿承担维修费用，致使物业的正常使用得不到法律保障。
修订草案上报稿新增第七十一条——建立物业维修保证金制度，并明确、保修期内，物业保修金不足的，建设单位应当补足；保修期满，物业保修金有余额的，应当返还建设单位。保修金监管实行统一交存、资金归属不变、专款专用、政府监管的原则。
鉴于本市许多老旧小区交付使用多年，经多次物业维修或者房屋综合整修，专项维修资金余额已明显不足，面临着续筹专项维修资金的问题。按照物业管理法规和政府规章的规定，当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低于首次筹集金额百分之三十时，业主委员会应当按照管理规约的约定方式对差额部分进行续筹；但维修资金续筹的途径、方式和管理措施均无相应的规范。
因此，修订草案上报稿增加了关于维修资金补建和续筹方面的规定，并明确未建立首期专项维修资金或者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筹集金额百分之三十的，业主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相关规定、小区管理规约和业主大会的决定及时补建或者续筹维修资金。明确维修资金的补建和续筹可由业主直接支付或者用公积金予以支付。
包括日常收益和一次性补偿类收益在内的小区公共收益，则要求在每季结束后纳入业主大会账户。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上报稿对于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的行为，首次给予明确约束。该行为虽属民事违约行为，但其实质上已造成对小区内公共利益的损害。第一百条明确对经催告拒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至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登记部门办理文件登记备案。一旦发生房屋产权转移时，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告知物业服务企业。
市政协委员陈柳宏提出，目前不少物业公司入不敷出，因此，拒交物业费，应采取额外缴纳滞纳费等强制措施。市政协委员、市侨联副主席屠海鸣则指出，业委会应督促业主按期交纳，若发生拒交行为，业委会应协助物业管理企业向人民法院起诉。











































































